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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 106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

告，臺北市政府辦理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

徵收計畫，有助改善當地環境，並帶動區域

產業發展，惟計畫要徑之專案住宅工程規劃

設計及履約管理間有未臻周妥，影響工程進

度，耽延整體計畫期程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臺北市政府為因應產業發展策略及空間需求，發展

北投、士林成為知識經濟產業知識庫及生物技術、媒體

、資訊、通訊等相關產業長期發展中心，並創造結合河

岸居住、就業、文化、休閒複合機能之優質網絡生活環

境，建構兼具生產、生活、生態等功能完整之科技產業

園區，爰辦理「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計畫

」，由臺北市政府統籌辦理土地徵收、原住戶拆遷安置

、工程施工及開發完成後土地分配作業。開發費用總計

新臺幣(下同)363億5,589萬餘元，由臺北市實施平均地

權基金支應，預計於民國(下同)105年12月執行完畢。 

惟據審計部106年度臺北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，臺

北市政府辦理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，計畫要徑之

專案住宅工程規劃設計及履約管理間有未臻周妥，影響

工程進度，耽延整體計畫期程等情。案經本院調閱審計

部、臺北市政府卷證資料，並於108年5月22日詢問臺北

市政府相關主管人員，全案已調查完畢，列述調查意見

如下： 

一、臺北市政府興建專案住宅安置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

段徵收拆遷戶，未於規劃前深入瞭解拆遷戶對於房

型、坪數之切身需求，以致後續規劃設計迭遭民意

反彈必頇重新調整，影響後續發包施工及配售交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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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程，容有欠周。 

(一)臺北市政府為辦理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作

業，於 93 年 12 月 9 日成立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

徵收推動小組，並於 94 年 5 月 13 日召開第 1 次會

議，決議為兼顧被拆遷原住戶安置權益，使抗爭阻

力降低，俾順利推動區段徵收工作，「臺北市北投

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計畫」採「先建後拆」方式

並分 2期執行，第 1期施工範圍將先進行拆遷及整

地作業，俟專案住宅興建完竣後，再進行其他範

圍之拆遷作業及相關工程。 

(二)依本案行為時適用之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對合法

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暨違章建築處理安置

應行注意事項（已於 100 年 4 月 21 日廢止）第 6

點規定：「本府所屬各機關因舉辦公共工程，其用

地機關應……深入瞭解拆遷戶之需求及宣導本府

執行政策，並疏導拆遷戶配合搬遷。」另臺北市政

府地政局(原臺北市政府地政處，100 年 12 月 20

日更名為地政局，為系爭計畫主管機關)土地開發

總隊(下稱土開總隊，主辦系爭計畫)為加強宣導系

爭計畫開發效益及作業程序，並蒐集輿情及建立與

民互信機制，於 97 年 2 月 5 日訂定之「北投士林

科技園區區段徵收訪查計畫」七、（二）、3 規定

：「於各階段訪談結束後，彙整輿情專案簽報，並

作為日後辦理本地區開發決策之參考。」 

(三)經審計部查核發現，土開總隊於 97 年 2 至 4 月間

辦理實地訪查時，未向民眾充分揭露專案住宅之規

劃原則，肇致民眾未能及時對房型、坪數等切身需

求表示意見，使訪談未收瞭解需求及宣導政策之效

。也因如此，土開總隊於 97 年 4 月通知臺北市政

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(下稱新工處，主辦專案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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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)以室內約 28 坪及 3 房 2 廳規格辦理後續作業

，並於 97 年 11 月展開專案住宅規劃設計作業後，

立法委員、當地里長與民眾旋於 97 年 12 月向臺北

市政府反映提高專案住宅坪數等意見，惟土開總隊

逕以 97 年 2 月至 4 月間訪查時，多數民眾未反應

專案住宅坪數不足為由，簽報市長維持以 28 坪 3

房 2 廳續辦專案住宅規劃設計。98 年 6 月起，當地

居民多次透過議員就專案住宅設計房型及增大住

宅坪數等事項向臺北市政府陳情，該府相關機關陸

續召開研商會議檢討，並邀集專家學者提供意見後

，始於 100 年 6 月 8 日將專案住宅由 3 房 2 廳規格

改為 4 房 2 廳，並於 102 年 5 月以民眾抗爭影響專

案住宅工程設計進度為由，展延「專案住宅設計」

期程 11 個月(99 年 8 月至 100 年 6 月)，而展延期

間，該府頇繼續發放拆遷戶房租津貼，共計增加支

出 1,408 萬元
1
。 

(四)詢據臺北市政府稱
2
： 

１、本案發放之房租津貼亦為開發成本，予以計入區

段徵收開發總費用，又該總費用係由臺北市實

施平均地權基金先行墊支，俟開發完成後，將

處分其餘可建築土地，以土地處分之收入償還

開發成本，具有財務自償性。故展延期間繼續

發放拆遷戶房租津貼 1,408 萬元，不會增加拆遷

戶購買專案住宅成本，亦沒有因此造成政府公

帑額外支出。 

２、至於本專案住宅之規劃係檢討以往公共工程及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系爭計畫於 98 年 4 月底完成第 1 期範圍拆遷後，自同年 5 月起發放 64 戶拆遷戶每戶每月 2

萬元之房屋津貼。嗣專案住宅規劃設計因民眾抗爭展延 11 個月，頇增加支付拆遷戶房屋

津貼為：2 萬元×64 戶×11 個月=1,408 萬元。  
2 根據本院 108 年 5 月 22 日約詢臺北市政府相關主管人員之說明及該府 108 年 3 月 6 日府授

地發字第 1080105537 號函之查復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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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河大、小彎、士林官邸北側地區等區段徵收

案執行拆遷安置所遭遇問題
3
，並參酌該府主計

處 96 年度家庭收支概況調查報告、內政部營建

署委託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編

製住宅資訊統計年報及國民住宅社區規劃及住

宅設計規則第 35 條規定等；當時初步評估可達

不增加拆遷戶購屋之經濟負擔，除容積可做充

分有效利用外，每戶面積已逾全市居住水準，

且以該室內面積配置 3 房較為適當，故規劃以室

內約 28 坪（不包括公設及陽台面積，3 房 2 廳 2

衛）之標準規格為單一規劃坪型。 

３、而該府為加強訪查執行人員溝通技巧及強化機關

專業形象，於 97 年 2 月訂定之北投士林科技園

區區段徵收訪查計畫中，除規劃於訪查作業前

安排教育訓練外，亦製作問答集供訪查執行人

員於實地訪查時攜帶使用。另查問答集內有拆遷

安置章節之安排，惟主要係針對民眾最為關心

及較不清楚的拆遷安置方式、承購專案住宅條

件、專案住宅售價及其興建期程等議題進行編

撰，並無專案住宅房型及坪數等題目。且該府

於實地訪查當時，因新工處尚未完成專案住宅

委託規劃設計事宜，尚無詳細專案住宅房型及

坪數等資訊，故無法提供民眾。 

４、實地訪查當時民眾關心議題多為補償價格、抵價

地發還比例等，對於專案住宅坪數課題較無反

應。又自該府 98 年 1 月公告區段徵收後，當地

民眾的心態從不相信政府會徵收，漠不關心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以士林官邸專案住宅為例，原本規劃有大、中、小 3 種坪數，造成配售戶間產生矛盾、糾

紛(承購面積不同轉賣出現利差)，因此本案以此為鑑，改成單一房型坪數，以避免承購戶

彼此之間產生糾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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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安置的權益轉換到政府真的徵收，該爭取自

己最大的權益，至此時民眾關心課題始聚焦在

專案住宅規劃坪數要大，住宅設計要多元房型

，並正視專案住宅規劃設計內容，更積極透過

各級民意代表陳情反映。 

５、此一現象係屬民眾心態轉變致關注事項亦隨之轉

變，尚非該府 97 年 2 月至 4 月間實地訪查瞭解

需求及宣導政策當時所能預見。 

(五)綜上，臺北市政府考量本案拆遷戶之特別犧牲，投

入公共資源照顧其「基本居住需求」，並檢討以往

執行拆遷安置所遭遇之問題，規劃、興建專案住宅

配售予拆遷戶，立意良善。然而，專案住宅面積坪

數規劃對拆遷戶而言，係直接且重要之切身需求，

與日後生活息息相關，惟臺北市政府興建專案住宅

安置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拆遷戶，未於規劃

前深入瞭解拆遷戶對於房型、坪數之切身需求，以

致後續規劃設計迭遭民意反彈必頇重新調整，影響

後續發包施工及配售交屋期程，容有欠周。 

二、臺北市政府辦理專案住宅新建工程，未能妥設停損點

，並於承包廠商履約進度嚴重落後時即時終止契約，

以致落後幅度持續擴大，終頇另覓廠商接續施工，造

成完工期程遲逾 20 個月，影響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整

體開發進度，核有缺失。 

(一)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公共工程廠商延

誤履約進度處理要點(下稱工程延誤履約處理要點)

第 3 點第 4 款規定：「機關處理廠商延誤履約進度

案件，得視機關與廠商所訂契約之規定及廠商履約

情形，依下列方式之一處理：……(四)終止或解除

契約，重行招標。」同要點第 4 點第 4 款規定：「

機關為前點處理方式之決定或採擇，應就下列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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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評估：……(四)廠商之履約能力及意願。」另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於 102 年 7 月 17 日訂頒之廠商

財務困難且施工進度落後建議處理機制(下稱進度

落後處理機制)參、一規定：「廠商施工進度落後

嚴重，且配合情形差，考量確保機關權益及工程計

畫預定使用期程，機關應考量設定停損點，避免擴

大影響機關權益……。」同處理機制參、三規定：

「若廠商進度落後情形達終止或解除契約條件…

…且已達機關之停損點，則宜終止契約，將損害情

形降至最低，以確保機關權益。」復依新工處辦理

系爭計畫之「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

(含專案住宅)－專案住宅新建工程（建築主體工程

）」契約第 18 條第 11 款規定：「因可歸責於廠商

之事由致延誤履約進度，情節重大者之認定，依下

列原則辦理：進度較約定預定進度落後，巨額工程

達 10％以上者……。」同契約第 22 條第 1 款第 1

目之 5 規定：「(一)可歸責於廠商之終止或解除契

約：1.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機關得以書面

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，且不

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：……(5)因可歸責於廠

商之事由，致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者。」 

(二)查臺北市政府為安置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

計畫區拆遷戶，由新工處規劃新建 642 戶專案住宅

，並辦理後續工程招標事宜。101 年 7 月 9 日開標

結果，由長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長鴻公司)以

25 億 299 萬 9,990 元得標，並於同年 9 月 19 日開

工。依契約規定，本工程應於 104 年 10 月 13 日完

工，惟承包商因財務問題及施工人力不足等因素，

於 103年 9月之當月施工進度已開始發生落後情形

，其後新工處雖多次函請承包商改善，惟落後幅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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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持續擴大，至 104 年 1 月底止，幅度已達 14.23

％，已符合前開契約第 18 條第 11 款規定延誤履約

進度情節重大之情形。 

(三)據審計部查核發現，新工處於承包商發生財務問題

及施工人力不足時，允應依前開進度落後處理機制

參、一之規定，考量確保機關權益及工程計畫預定

使用期程，設定停損點，以有效管制承包商履約情

形，避免工程進度落後持續擴大，影響計畫期程及

執行效益。然查新工處於進度落後期間雖要求承包

商提送趕工計畫，惟該處於審核過程，並未要求承

包商於趕工計畫增設停損點等管制措施，仍於 104

年 3 月 27 日同意核定，肇致承包商嗣後仍因財務

問題及施工人力不足等相同因素，未能完成趕工計

畫所列事項，且落後幅度持續擴大之情況下，新工

處未能據以有效措施督促承包商確實履約，甚或即

時終止契約以降低機關損害。延至 104 年 10 月因

工程進度落後已達 29.57％，且呈停滯狀態時，新

工處方依前揭契約第 22 條第 1 款第 1 目之 5 規定

終止契約。嗣該處雖於 105 年 2 月另覓得廠商接續

施工，惟工程預定完工期程仍頇延至 106 年 7 月，

較原訂 104 年 10 月完成期程延遲逾 20 個月。 

(四)嗣本院於 108 年 5 月 22 日約詢臺北市政府，據相

關主管人員表示： 

１、本工程結構體係為工程之主要要徑，且結構施工

為連續性，均頇考慮安全性及連續性作業，故

新工處於 104 年 3、6、7、8、10 月份技術會報

持續列管結構體完成時程，經檢討本工程進度

落後情形，並考量結構體接近完成，貿然終止

契約，即衍生新、舊施工界面，如辦理重新招

標，可能影響廠商投標意願，進而延遲工程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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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施工時程，出現無人管理維護工區之空窗期

。……承上說明，設定原承包商「完成全部結構

體」為停損點係為較具安全性及減少施工界面之

安排，惟原承包商財力不足，協力廠商停滯施

工，而提早終止契約。 

２、查原廠商長鴻公司建築主體結構工程契約價金為

6 億 7,523 萬 169.53 元，終止契約結算價金為 6

億 5,365 萬 8,320.94 元，故終止契約時建築主

體結構約完成之進度約為 97%。……因結構已接

近完成，只剩 2 個區域屋突未完工，故重新招標

後，施工界面問題較少。……另有委託建築師

監工管理及水電廠商僱用保全，故未出現無人管

理維護工區之空窗期。 

３、該府與長鴻公司因終止契約所衍生之費用總計約

計 1 億 3,713 萬 6,024 元整(含專案住宅貸款利

息、補助房屋津貼及增加之施工費等)，新工處

業向原廠商長鴻公司提告求償(107 年度建字第

335 號)，目前尚在一審訴訟程序中，預計下次開

庭日期為 108 年 7 月 17 日。 

(五)查臺北市政府雖稱：「設定原承包商『完成全部結

構體』為停損點，惟原承包商財力不足，協力廠商

停滯施工，而提早終止契約……」，然按工務局訂

頒之進度落後處理機制規定：「廠商施工進度落後

嚴重，且配合情形差，考量確保機關權益及工程計

畫預定使用期程，機關應考量設定停損點，避免擴

大影響機關權益……」、「若廠商進度落後情形達

終止或解除契約條件……且已達機關之停損點，則

宜終止契約，將損害情形降至最低，以確保機關權

益。」意即「停損點」應指進度落後情形達到一定

程度即頇進行停損。根據審計部查核新工處所提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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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會議紀錄，並未提及係以設定原承包商「完成全

部結構體」為停損點之相關資料，又縱該處以「完

成全部結構體」做為停損點，卻無視廠商於 104 年

4 月已停止股票買賣，顯示其財務不佳，履約能力

堪慮，以及施工進度落後幅度持續加劇，已造成施

工風險等事實，即時終止契約以降低機關損害，亦

不符停損點之定義而難以發揮相關規定之功效。 

(六)綜上，臺北市政府辦理專案住宅新建工程，未能妥

設停損點，並於承包廠商履約進度嚴重落後時即時

終止契約，以致落後幅度持續擴大，終頇另覓廠商

接續施工，造成完工期程遲逾 20 個月，影響北投

士林科技園區整體開發進度，核有缺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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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、二，函請臺北市政府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影附調查意見，函復審計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調查委員：江明蒼、李月德、方萬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1 0 8  年  5  月   日 

 


